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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4.3 投标价 本节共8条，全部为新增条文，其中强制性条

文1条。对与03《规范》中关于投标报价的编制的规定做了更

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善，对于编制“投标报价”做了更加明

确具体的规定。规范条目 规范原条文 操作与应用解读 4工程

量清单计价 4.3投标报价 4.3.1 除本规范强制行规定外，投标报

价由投标人自主确定，但不得低于成本。投标报价应由投标

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 本条规

定了投标报价的确定原则：投标人自主报价，它是市场竞争

形成价格的体现。同时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商品。”《招标投标法》第41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

应当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

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的规定，要求投

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 4.3.2 投标人应按招标人提供

的工程量清单填报价格。填写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

特征、计量单位、工程量必须与招标人提供的一致。【强制

性规定】 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提供工

程量清单，其目的是使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具有共同的竞

争平台。因此，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填写的工程量清单

中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计量单位、工程数量

必须与招标人招标文件中提供的一致。需要说明的是：08《

规范》已将03《规范》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分



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合二为一成“分部分项工程量清

单与计价表”，为避免出现差错，投标人最好按照招标人提

供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直接填写价格即可。

4.3.3 投标报价应根据招标文件中计价要求，按照下列依据自

主报价：1）本规范；2）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

发的计价办法；3）企业定额，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

门颁发的计价定额；4）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其补充通知

、答疑纪要；5）建设工程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6）施工现

场情况、工程特点及拟定的投标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7

）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规范等技术资料；8）市场价格信

息或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工程造价信息；9）其他的相关

资料。 投标报价编制和确定的最基本特征是投标人自主报价

，它是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体现。投标人自主决定投标报价

应遵循的原则：1）遵守有关规范、标准和建设工程设计文件

的要求；2）遵守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程造

价管理机构制定的有关工程造价政策要求；3）遵守招标文件

中的有关投标报价的要求；4）遵守投标报价不得低于成本的

要求； 4.3.4 分部分项工程费用应依据本规范2.0.4条综合单价

的组成内容，按招标文件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特征

描述确定综合单价的计算。综合单价中应考虑招标文件中要

求投标人承担的风险费用。 招标文件中提供了暂估单价的材

料，按估的单价计入综合单价。 本条规定了投标人对分部分

项工程费投标报价的依据和原则：：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综合单价的组成内容应符合本规范2.0.4的规定，对招标人给

定了暂估单价的材料，应按暂估的单价计入综合单价中；2）

分部分项工程费报价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是该项目的特征描述



，投标人应依据招标文件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特征

描述确定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当出现招标文件中分部分项

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特征描述与设计图纸不符时，应以工程量

清单项目的特征描述为准；当施工中施工图纸或设计变更与

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特征描述不一致时，发、承包双方应按实

际施工的项目特征，依据合同约定重新确定综合单价。3）投

标人在自主决定投标报价时，还应考虑招标文件中要求投标

人承担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以及相应的风险费用。

在施工过程中，当出现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幅度）在招标

文件规定的范围内时，综合单价不得变更，工程价款不做调

整。 4.3.5 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施工组织设计，对

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清单进行增补。措施项目清单费应根

据招标文件中的措施项目清单及投标时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

或施工方案按本规范4.1.4条的规定，自主确定。其中安全文

明施工费应按照本规范4.1.5条的规定确定。 本条规定了投标

人对措施项目费投标报价的原则。由于各投标人拥有的施工

装备、技术水平和采用的施工方法有所差异，招标人提出的

措施项目清单是根据一般情况确定的，没有考虑不同投标人

的“个性”，投标人投标时可根据自身编制的投标施工组织

设计（或施工方案）确定措施项目，并可对招标人提供的措

施项目进行调整。但应通过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措施项目费

的计算包括： 1）措施项目的内容应依据招标人提供的措施

项目清单和投标人投标是拟定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2

）措施项目清单费的计价方式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凡可

以精确计量的措施清单项目采用综合单价方式报价，其余的

措施清单项目采用以“项”为计量单位的方式报价。3）措施



项目清单费的确定原则是由投标人自主确定，但其中安全文

明施工费应按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确定。

4.3.6 其他项目清单费应按下列规定报价：1）暂列金额按招标

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2）材料暂估价按招标

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单价计入综合单价；专业工程暂

估价按招标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金额填写；3）计日工

按招标人在其他项目清单中列出的项目和数量，自主确定综

合单价并计算计日工费用； 4）总承包服务费根据招标文件

中列出的内容和提出的要求自主确定； 本条规定了投标人对

其他项目清单费投标报价的原则：1）暂列金额必须按照其他

项目清单中确定的金额填写，不得变动。2）暂估价不得变动

和更改。暂估价中的材料必须按照暂估单价计入综合单价；

专业工程暂估价必须按照其他项目清单中确定的金额填写。3

）计日工的费用必须按照其他项目清单列出的项目和估算的

数量，由投标人自主确定各项单价并计算和填写人工、材料

、机械使用费。4）总承包服务费由投标人依据招标人在招标

文件中列出的分包专业工程内容和供应材料、设备情况，按

照招标人提出协调、配合与服务要求和施工现场管理需要自

主确定总承包服务费。 4.3.7 规费和税金应按本规范4.1.8的规

定确定。 本条规定了投标人对规费和税金投标报价的计取原

则：即规费和税金必须按国家或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

有关规定计算。 规费和税金的计取标准是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指定的，具有强制性。投标人是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执行者，他不能改变，只能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的

有关规定执行。 4.3.8 投标总价应当与工程量清单构成的分部

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



金额一致。 本条规定了投标人投标总价的计算原则：实行工

程量清单招标，投标人的投标总价应当与组成工程量清单的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

合计金额相一致，即在进行工程量清单招标的投标报价时，

不能进行投标总价优惠（或降价、让利），投标人对招标人

的任何优惠（或降价、让利）均应反映在相应清单项目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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